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信息共享促

进不动产登记与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20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近期，自然资源厅和省市场监管局就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达成了一致意见。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

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动信息共享促进不动产登记和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44 号）文件要求，优化不动产登记和市场主体登记业务

流程，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遇到的堵点问题，结合工作实际，现就推进不动产

登记与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共享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目标

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切实推进不动产登记信

息和市场主体登记信息互通共享，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登记和不动产登记便民利

民服务能力和水平，压减群众办事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在登

记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高不动产登记和市场主体登记服务工作效率。

二、优化工作方式与内容

目前，市场监管局登记系统已接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并将全省市场主

体营业执照信息推送至省大数据中心；自然资源厅已与省大数据中心对接，通过

省级统筹建设的四川省不动产登记政务一体化接件平台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对接，实现全省市场主体营业执照信息和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下一步自然资

源厅和省市场监管局还将签署数据共享协议，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省

级统一建设模式实现数据共享。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省大数据

中心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全省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和不动产登记信息实

时互通共享。其中，全省各级不动产登记部门可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市场主体名称

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对申请人出示的电子营业执照通

过省大数据中心电子营业执照前置系统进行校验并获取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和电

子营业执照；市场监管部门可根据申请人依法依规提供的权利人姓名（名称）、



证件号，以及产权证号、坐落、不动产单元号中的任一要素，通过省大数据中心

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提供的验证接口，进行组合查询，获取不动产登记信息

中的权利人姓名（名称）、证件号、产权证号、规划用途、面积、共有情况等信

息，为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提供住所（经营场所）信息支撑。

同时，由于四川省不动产登记平台未实现全省统一部署模式，各市、县不动

产登记系统可通过访问自然资源厅统一封装的市场监管数据共享接口方式获取

相关共享信息。

三、有关事项要求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严格按规定使用共享信息，严

禁超权限使用。其中，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市场监管部

门应仅用于履行法定职责、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等业务时对住所（经营场所）信息

进行比对核验使用；对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及电子营业执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仅用于履行法定职责、办理不动产登记等业务时对市场主体

登记信息进行查询、核验和存档。

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保密制

度，完善安全防控技术体系，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做好各项防范和应急处

置工作，确保信息传输、存储和使用安全。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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